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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編為緒論編，分別就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意義、少年事件處理法在法

律體系中之地位亦即其性質、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法律效力、少年事

件處理法之立法之沿革，及少年事件處理法與其相關法律間適用上之關

係，分別加以論述。

第一章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意義

由於少年從事犯罪行為，其犯罪之本質、犯罪之成因及犯罪之特性，

均與一般成年人從事犯罪行為有所不同，導致少年事件與一般成人之刑

事案件在性質上亦有差異1，因此現今世界各先進國家對於少年事件之處

理，均與成年人犯罪之一般刑事案件採取不同之立法政策，並制定專業

之法律規範，甚而成立專責之機構2，由在少年犯罪行為方面具有專門研

究之人員，運用其專業知識，對於少年實施特別之處遇，以輔導及教育之

方式，為少年創造正常之成長環境，而非一昧地對少年加以懲罰，以達到

塑造少年良好人格之目的，並避免少年於將來成年之後繼續從事犯罪之行

為。

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屬上開所稱之專業法律規範即為少年法制，一般

又稱之為少年事件處理法。惟就法律規範之實質內容而言，所謂之少年事

件處理法又可分為最廣義、廣義及狹義三種類別，以下分別論之：

1 有關少年犯罪之本質及特性，請參閱蔡德輝、楊士隆合著，少年犯罪理論與實務，五南
圖書出版，2003年9月，頁29至126。

2 世界最早成立少年專業法院者為美國，美國伊利諾州（Illinois）之庫克郡（Cook 
County）（即芝加哥市之所在地）於西元1899年成立全世界第一座少年法院，開啟少年
法制之先河，惟諷刺的是，該郡在一百年後之1999年決議廢除少年法院，因其認為少年
法院演變至今，已成為另一個專為少年成立之刑事法院，其原來設計用以保護少年之目
的已無法達成，故無必要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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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廣義之少年事件處理法

最廣義之少年事件處理法包括任何與少年之教育、少年之福利及對於

少年不法行為之處遇有關之法律規範而言3。有關少年教育方面，例如國

民教育法4、高級中學法及大學法等等均屬之；有關少年之福利方面則有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有關於少年不法行為之處遇則包括少年事件處理法、

少年輔育院條例、監獄行刑法、刑法或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條文中有關少

年得以適用之規定等等。

二、廣義之少年事件處理法

廣義之少年事件處理法則僅指對於少年不法行為之處遇相關之法律規

範而言，例如少年事件處理法、少年輔育院條例、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

育實施通則、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及監獄行刑法有關少年受刑人

適用之規定5，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有關少年事件得以適用或準用之規

定等等。

三、狹義之少年事件處理法

狹義之少年事件處理法則專指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施行，名

稱訂為「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法律。本書以下所稱之少年事件處理法均係

指此一狹義意義之少年事件處理法，亦即「少年事件處理法」此一部法

律，並以此部法律為本文探討之主要對象。

3 見丁道源著，最新少年事件處理法釋論，中央警察大學出版，89年1月1日，頁2至3。
4 國民教育法第2條規定「凡6歲至15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已逾齡未受國民教育之國
民，應受國民補習教育。6歲至15歲國民之強迫入學，另以法律定之。」此規定即與少
年之受教權有相當重大之關係。

5 例如監獄行刑法第3條即規定「受刑人未滿18歲者，應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收容中滿
18歲而殘餘刑期不滿三個月者，得繼續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受刑人在18歲以上未滿23
歲者，依其教育需要，得收容於少年矯正機構至完成該級教育階段為止。」



第二章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性質

少年事件處理法在整體法律體系中所處之地位究竟為何，此即係少年

事件處理法之性質問題，以下分別論之：

一、少年事件處理法係公法

一般而言法律可大致分為公法及私法二大類，劃分公法及私法界限之

標準有各種不同之說法，然一般而言，凡規定權力關係、國家關係、統治

關係者為公法，所規定者為平等關係、社會關係、非統治關係者則為私

法6。

少年事件處理法所規定之內容，係關於國家基於統治者之角色，以公

權力對於少年及兒童之不法行為加以處理之法律規定，依上開說明，自然

屬於公法之性質。

二、少年事件處理法係國內法

法律又可分為國內法及國際法，國內法係指由一國所制定，並施行於

該國國境內之法律規範，國際法則係國際間承認為一定準則，並在各國之

間施行之法律規範。

少年事件處理法係處理我國境內少年及兒童不法行為事件之法律規

範，其條文規定均不具備有涉外之法律關係，自然應屬於國內法之性質無

疑。

三、少年事件處理法係實體法兼程序法兼組織法

法律依據其所規定之內容觀之，亦可分為實體法、程序法、組織法三

6 見鄭玉波著，法學緒論，三民書局出版，2003年2月，頁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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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其中實體法係指關於規定法律主體間權利、義務關係實體事項之法律

規範，程序法則係指關於規定實現實體法律關係之手續規定之法律規範，

而組織法則係指關於規定機關、學校或其他機構之組成架構之法律規範。

由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之內容觀之，有屬於實體規定之部分者，有屬

於程序規定之部分者，亦有關於組織架構之相關規定，因而少年事件處理

法可說係兼具實體法、程序法及組織法性質之法律。

四、少年事件處理法係特別法

法律依其適用之範圍界定，亦可分為普通法（或稱一般法）及特別

法，所謂之普通法係指普遍適用於一般之人、事物、時間、地域之法律，

而特別法係指僅適用於特定之人、特定之事物、特定之時間或特定之地域

內之法律而言。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適用範圍僅及於少年（另兒童部分亦有適用之規

定）及特定之不法事件，因而係屬於處理特定人、事之法律，自應屬於特

別法，更進一步言，其應屬於刑法、刑事訴訟法、法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律

之特別法。

五、少年事件處理法係強行法

法律依其適用程度係絕對適用或相對適用可分為強行法及任意法，強

行法係指不問當事人之意思，亦不得以當事人之約定加以變更，而須一律

適用之法律規範，而任意法則係指法律之適用與否，可由當事人意思加以

決定，並非必然須適用之法律規範7。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相關規定屬於必須強制適用者，不得依當事人之意

思而加以排除，亦不得約定加以變更，故其應係屬於強行法之性質自明。

7 同上註，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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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少年事件處理法係成文法

法律依其成立之過程，可分為成文法及不成文法，成文法（又稱制定

法）係指法律之規定，由有立法權限之機關，依一定之程序制成文書，並

公布施行之法律規範而言，不成文法則係指非經立法機關依法定程序制

成，亦未經公布施行之法律規範而言，例如判例、法理及習慣等。

少年事件處理法係行之以文字，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由總統公布

施行之法律，自然係屬於成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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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效力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效力可分為人之效力、地之效力、事之效力、時之

效力，以下即分別論述之。

一、人之效力

少年事件處理法有關人之效力方面，係以所有行為時年齡在7歲以上

未滿18歲之人為其效力所及之範圍，如非屬此一年齡階層之人，即非少年

事件處理法效力所及，而無少年事件處理法之適用，相反地如係此一年齡

階層之人，即屬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之適用範圍之內。

惟關於人之效力方面亦有例外之情形者，此即依國際公法之共通原

則，享有治外法權之少年，無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之適用。在國際公法之

原則下，享有治外法權之人為外國元首及其家屬、外國使節及其家屬，惟

少年一般不可能為元首或使節，故通常為外國元首或使節之家屬，此類少

年既有享有治外法權，自然成為少年事件處理法在人之效力上之例外。

二、地之效力

少年事件處理法在地之效力方面，原則上係以我國領域內為其效力範

圍，而所謂領域包括領地、領海、領空，且依國際公法上所公認之原則，

登記為我國國籍之船舶及航空器亦視為我國領域之延伸，故只要在我國領

域之內或登記我國國籍之船舶、航空器之內，均有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之

適用。

三、事之效力

少年事件處理法並非處理所有與少年有關之事務，其有關事之效力範

圍，僅及於三類事件，即少年觸法事件、少年虞犯事件及兒童觸法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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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三類事件之內容，將另於以下總論編第一章第四節中加以詳細論

述。

四、時之效力

少年事件處理法有關時之效力與一般法律相同，均係始自公布施行並

依法生效之日起8，而至公布廢止之日止9。較有問題者，乃在施行期間如

果法律之條文內容有所變動時應如何加以適用，此部分通常應依少年事件

處理法施行細則之規定加以處理。

如民國86年10月31日修正生效之少年事件處理法，其施行細則第4條

即規定，本法施行前已受理之事件，除有特別規定外，其以後之調查、審

理及執行程序，均應依本法之規定處理，另其第5條第1項又規定，本法施

行前僅依修正前本法第3條第2款第6目規定移送少年法庭之事件，於本法

施行後，應視其進行情形，分別諭知不付審理或不付保護處分之裁定；收

容中之少年，並應立即釋放。故有關少年事件處理法有修正時，法律如何

適用，應依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惟如法律條文有所修正而施行細則未規定新舊法適用之方式時，則原

則上應視法條之性質定之，如法條之性質屬於程序規定，則應依「程序從

新」之原則處理，如法條之性質屬於實體規定，則應參考刑法第2條第1項

之規定10，依「從舊從輕」之原則處理。

8 法律之生效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2條規定「法規應規定施行
日期，或授權以命令規定施行日期。」第13條規定「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行者，
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發生效力。」第14條則規定「法規特定有施行日期，
或以命令特定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

9 法律之廢止應依中央標準法之規定，中央標準法第22條規定「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
通過，總統公布。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依前二項程序廢止之法規，得僅公
布或發布其名稱及施行日期；並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10 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
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



第四章　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立法沿革

我國最早之少年事件處理法草案係於民國46年7月31日完成，然遲至

民國51年1月31日始經總統公布，惟因各方意見紛歧，且關於處分執行之

機關相關法規，均尚未制定完成，因而欠缺專業人員執行該法，以致於該

法一直未能正式施行。直至民國56年8月1日少年事件處理法復再次修正公

布，惟因該修正後之條文仍未能獲得社會一致之支持，以致於尚未施行即

在民國60年5月14日又再度修正公布，而終於於同年7月1日正式施行，其

立法過程可謂一波三折11。

我國於民國51年公布少年事件處理法後雖未立即施行，惟在民國57年

起，即開始於各地方法院內設置觀護人，職司少年輔導之工作。至民國59

年則於各地方法院成立少年法庭，並於民國60年5月14日起開始依少年事

件處理法處理少年事件。

自民國60年5月14日開始施行之少年事件處理法，其間曾在民國65年5

月14日及民國69年7月4日進行二次之修正。其中民國65年之修正主要在於

明定「少年刑事案件亦由少年法庭審理」、「一般刑事案件與少年刑事案

件相牽連時，以分別審理為原則，合併審理為例外」以及對於少年法定代

理人科處罰鍰及公布姓名」等規定；而民國69年之修正主要在於，增列未

滿12歲之人，觸犯刑罰法令時，亦適用少年事件處理法加以處理之規定。

惟因時代之變遷，社會現況之改變，整體基本架構形成於民國40年間

之少年事件處理法，已漸漸不符合實際上對於少年非法行為加以處遇之需

求，因而至民國84、85年間在各界關心少年犯罪問題之人士結合部分立法

委員要求修法之下，立法及行政部門開始研擬對於少年事件處理法作大規

11 此一立法延滯之原因在於，少年事件處理法於對於少年採取教育或刑罰二種思維之拉
鉅，原草案對於少年處以刑罰僅限於最重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為此類犯罪甚
少，因而當時之行政院認為不妥，其後修正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應科處刑
罰，並列最重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及為維護社會秩序、善良風俗，與遏止少年經
常觸犯之罪行，而將妨害公務的七項輕罪列入得處以刑罰之範圍，如此始達成立法之共
識。參見沈銀和著，中德少年刑法比較研究，五南圖書出版，77年4月，頁33。




